
2022 年深圳迎春花市主会场节庆活动

摊位商户手册

一、商户参加流程

（一）报到及布展时间：2022 年 1 月 22 日-2022 年 1

月 24 日，上午 8：30-下午 17：00。

（二）报到地点：2022 年深圳迎春花市工作服务站。

（三）报到凭证：商户身份证、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摊位租赁合同》、授权书、48 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健康

码及行程卡“绿码”。

（四）报到流程

注：每个摊位可申领参展证 2 张。

（五）开市时间：2022 年 1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 月 30

日，早上 10:00 至晚上 21:00 点，2022 年 1 月 31 日，早上

10：00 到晚上 24:00，迎春花市开放。

（六）收市时间：2022 年 2 月 1 日凌晨 00:00 以后，收

市清场，商户三小时之内需完成撤展。

二、商户布展管理

报到结束

商户持报到

凭证到花市

工作服务站

报到

商户领取参

展证及相关

材料

核验商户信

息，填写所

需相关材料
报到开始



（一）摊位管理

1、参展商户需佩戴参展证，在自己所属摊位进行商品

的售卖。

2、禁止商户以任何名义将摊位转租、转借或私自调换

给其他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私自与其他厂商家合用，违者

将不退保证金。

3、禁止商户擅自改变租赁摊位原有的规划用途或销售

其他与花市活动无关的产品，违者将强制清理现场，不予退

还保证金。

4、花市期间，所有摊位应有专人值守，参展单位须指

派一名摊位负责人。摊位负责人必须是该摊位参展单位的正

式工作人员，摊位负责人必须坚守岗位，并有义务向管理单

位说明摊位使用情况。

5、摊位进场确认单及撤场验收单的签字人员须为同一

名摊位负责人。

6、商户必须自负商品及人员的全程保险，花市期间妥

善保管自身财产和贵重物品，以防失窃，对于因保管不当和

自身疏忽造成商户损失的，自行承担责任。

（二）商品管理

1、商品、展具、设施设备的摆设限于本摊位，不能占

用过道及公共场地作经营或堆放物资杂物之用。如在过道上

摆设商品、展具、设施或阻碍了消防通道，所发生的一切后

果由商户自行承担，招商办公室及花市管理人员将责令限期

整改并进行相应的处罚。



2、布、撤展及开市期间，参展单位应有专人看管摊位，

保证商品安全。贵重物品请勿在开市期间随意放置，若有遗

失或损坏主办单位不对参展单位（个人）的商品和物品安全

做出保证。

3、若发现贵重物品丢失或被盗，应及时向花市安保团

队求助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对拾获的物品也应及时送交花市

工作服务站。

4、凡进口商品必须符合相对应类别的报关报检准入条

件。

（三）商家宣传品管理

1、派发的各种资料的内容和文字，必须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参展单位对派发的各种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2、花市现场禁止散发与本花市无关的广告、资料、商

品，否则招商办公室有权予以清除或存封保管至花市结束后

归还。

3、在展示宣传中，不得出现涉及色情、暴力、反动、

政治、邪教等不适宜发布的内容，以及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法规的内容及字样。

4、布展及宣传材料中，凡涉及国界线或省、自治区、

直辖市行政区域界线地图（含图书、 报刊插画、示意图）

的，在地图印刷或者展示制作时，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和《出版管理条例》。

5、参展单位携带的各种资料，仅限于在本摊位派发，

不得在他人摊位和通道上派发，也不得在通道上摆放宣传品



和宣传材料。

6、不得代替他人分发宣传材料和宣传品，由此而引起

的一切纠纷由派发者承担连带责任。

（四）疫情管理

1、14 天内未到过发生本土疫情的中高风险地区或公布

有本地阳性病例的区域。提供 48 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出示

健康码及行程卡“绿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

提下，进入花市现场。

2、严格按规定要求佩戴口罩，提供身份证信息、电话号

码，并进行健康信息申报。

3、承担联防联控职责。收集本单位所有参展人员健康申

报和健康监测信息，负责对健康码进行审核。有发热、咳嗽

等呼吸道症状者或健康码为红码/黄码者进行健康告知，不安

排参加花市。每天向主办方做每日健康申报，并在花市举办

期间，每日向主办方报告自身健康状况。做好本摊位工作人

员配合疫情防控的宣传工作。

4、建立信息台账：建立本摊位工作人员健康档案、摊

位和货物通风消毒记录、人员管控记录等工作台账，加强日

常管理。

5、做好本摊位的日常消毒和人员防护工作。负责货物、

展具的疫情防控，对所有进入花市现场的货物、展具进行全

面清洁消杀。严格落实本摊位、货物入场全面消毒和日常消



杀工作并做好消毒工作记录，杜绝进口冷链食品入场。配合

主办方做好公共区域预防性消毒及日常消杀工作,进入场地

的人员用快速手消毒剂消毒双手。

6、配备口罩、含醇快速手消毒剂等物品。为本单位和

工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准备充分、足量的防疫物资。

7、入场全程正确佩戴口罩。自觉保持人与人之间 1 米

间距，不扎堆，不聚集。摊位安排专人负责对本摊位工作人

员、观展人员佩戴口罩情况、人员聚集情况进行巡查和引导，

发现口罩脱摘和人员聚集及时进行提醒和引导。

8、花市期间，若有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及时向

花市管理人员汇报，并积极配合疫情排查工作。

9、承诺由于新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本次活动无

法如期举行或需调整，本人自行承担风险。

10、花市开市后，因为新冠疫情等原因导致花市中断、

取消的情况，则依据未举行的天数按比例退还租金。

（五）用电管理

花市期间，一切电费由商户自理，费用为 150 元/7 天，

在花市活动合同签约时一次性交清。

各商户需确保每日活动结束离场前，切断关闭所辖区域

内设备的电源总闸。

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特殊类目需报备招商办公室。如

未切断电源，造成设备故障或损坏，一切后果需自行承担，

招商办公室将根据造成的后果处以罚款。



（六）清洁管理

花市期间，参展单位应做好自己摊位清洁及摊位周边的

垃圾清理工作，并严格进行垃圾分类。商户未及时进行摊位

及周边垃圾处理、未展开垃圾分类工作而造成的影响由商户

承担，并接受相应的处罚。

撤场后，摊位的垃圾需商户自行处理。

（七）撤展管理

1、花市结束后，商户应按撤展的统一安排有序撤展，

商户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所属摊位物品自行清理。

2、商户需在 2022 年 2 月 1 日 03：00 点前完成撤展，

严禁商户在此之前自行撤展或清理摊位。

3、自 2022 年 2 月 1 日 03：00 点后，对于还未撤展完

毕的摊位，将强制清理现场，所有现场遗留物品都将被视为

废弃物，所产生的垃圾处理费用由商户承担，在保证金内扣

除。

撤展验收标准

1 自行清点保管好个人物品，无丢失；

2 撤展过程中不得损坏摊位内一切设施；

3 撤展后无损坏痕迹、无打洞或钉钉子遗留痕迹

4 废弃物、垃圾进行分类并清运完成；

5 场地确保土方平整，无杂物；

6 公共设备无损伤（如场地照明、电箱及灭火器等

设施完好、水电接口功能完好等）



确保撤展完成后商户签订撤展验收单方可离开花市

现场。

三、安全守则

（一）花市工作人员将尽力维护摊位及摊位安全，但对

花市期间发生的意外人身伤害、商品、物品遗失或损毁不承

担任何责任。

（二）全体参展人员应自觉遵守花市的各项规定，共同

维护花市秩序，共同保持场地卫生，不参与非法活动，提高

警惕，预防各类疾病、意外、事故的发生。

（三）认真做好防火工作，参展单位应严格遵守用电安

全、消防安全等规定，加强对所属人员的安全防火教育。严

格落实防火责任制，加强检查管理，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应立

即向现场工作人员或保卫人员汇报，把火灾事故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

（四）参展单位应自觉爱护活动现场的各种消防器材和

设施，保证消防设施的完好和正常运转。消防栓和灭火器材

前 1 米范围内不得摆放任何物品，严禁阻挡、圈占、损坏和

挪用消防器材。

（五）参展单位的工作人员应当了解安全疏散路线，保

持通道、安全出口的通畅，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明显；

参展单位应落实巡查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发现

火灾应立即组织扑救，拉动手动报警器报警，并拨打“119”

火灾报警电话报警。

（六）摊位内严禁吸烟或使用明火，严禁携带危险物品



进入，禁止使用电热器具。

（七）每天闭市前，参展单位应积极配合保卫人员认真

做好闭市前的清场工作，主要是清除摊位内的可燃杂物、火

种和其它灾害隐患，切断本摊位的电源，保管好贵重物品。

（八）花市期间由于公共场所人员较多，参展单位应妥

善保管好个人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皮包、手提电脑、相

机、手机等），特别是洽谈人员较多时，要有专人看管。

（九）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花市的时间有可能改变，主

办单位不承担商户直接的或间接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原因

而遭受的损失：新冠疫情、火灾、洪水、地震、风暴、流行

性疾病或其他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劳工争端引

起的法律判决。


